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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:https://www.publicwork.ntpc.gov.tw/

建築法類 畸零地類

山坡地類 預審規定

停車空間類 變更使用類

室裝申請類 其他行政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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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個案例彙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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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
建築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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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差異 新北市 台北市

1.土管規定 城鄉發展較大差異，30幾個土管，
建議以建築線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
查詢為主

㇐本土管自治條例，容許使
用以細部計畫個別查詢

2.道路系統 現有巷道>計畫道路
核發建築線較⾧時間
都計外土地--->由養工處核發

統㇐線上申請

3.行政簽核程序 雜照、5樓以下非公眾-->承辦人決行
10樓以下-->股⾧決行
12樓以下-->正工程司決行
15樓以下-->科⾧決行
超過16樓-->總工程司決行

6樓以下-->股⾧決行
7~15樓-->科⾧決行
16樓以上-->總工程司決行

加簽條的案件-->都發局核定

4.法規的體系 扁平分布的架構 樹狀垂直的架構

1、法規資料庫



新北市轄區內執行業務注意事項說明會

2、抽查注意事項

防火專章條文:5分
無障礙設計:4分
地下建築物:4分
特定建築物:3分
高層建築物: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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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

武功秘笈(品質管理) 重點項目(流程管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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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 防火專章條文:5分
無障礙設計:4分
地下建築物:4分

特定建築物:3分
高層建築物:3分
山坡地建築:3分
綠建築:3分

基本設計:2分
建築設備:2分
工廠類建築:2分
其他: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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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

抽查結論，應變更設計之原因歸納:

抽查前(協審端)： 1.設計人堅持不改(複審建築師不好意思要求)！
2.複審建築師，法規太多無法全熟！ (EX:特種建築,特安梯,
倉儲車庫,開挖率, 土管或建管手冊不熟,陽台,區劃,遮煙, 梯廳 ,
汽機車道共用加寬,..等) 
3.文件缺漏！(平會未完成、缺圖、所有權..等)  

抽查時： 1.抽查人未注意，但被管區承辦提出！
2.抽查人結論下太重！
3.核准後,卷宗整理時圖文(有意無意)漏失！
4.設計建築師未出席說明！
5.核准圖面與上傳圖面不㇐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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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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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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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

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執照簽證案件考核原則

建築師簽證案件經考核結果為專案列管者，自考核結果確認日起三個月內，
該建築師簽證案件列為必抽案件，且簽證建築師應親自參加抽查會議。如該
建築師於列管期間再被考核為專案列管者，其列管期間按次增加三個月。

累計達㇐年者，逕提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，並建議予以警告。

前項建築師經專案列管且未能出席次數達三次者，除延⾧列管三個月外，逕
送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，並建議予以警告。

第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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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 先行動工，辦理變更設計，涉及移送計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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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抽查注意事項 先行動工，辦理變更設計，涉及移送計點

● 如何防範:

1、應告知工地按圖施工。

2、如有變更，應先掛號變更設計，

檢附施工前照片，以資佐證。

3、未先告知，以附表一、附表二的

項目處理。

4、不幸發生懲戒，控制病情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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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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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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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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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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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轄區內執行業務注意事項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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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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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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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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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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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照注意事項 (以111年6月22日第一次精進建照加強審查講習會內容為參考)

● 未滿18歲所有權人，要加蓋監護人印章

● 建照有地上權人，要加蓋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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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

併案修改竣工
圖:16大項

併案變更設計:
10大項

門窗、外飾調整

無涉建蔽、容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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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

併案變更設計:
10大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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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 都審案件注意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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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 都審案件注意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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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 注意→ 都市更新案

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
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
後申請變更處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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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 注意→ 都市更新案

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
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
後申請變更處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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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併案修改項目 注意→ 都市更新案

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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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涉及懲戒事項

新北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查違規事項處理原則

項目 違規種類 違反建築法 違反建築師法 處理方式

㇐ 未辦理申請建築許可
即協助起造人行建築
行為經認定確有執行
設計監造之事實者

第二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提報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
議。

二 建築師簽證項目不合
規定

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㇐、違反「新北市建築師簽證案件
考核表」第三類其中㇐項者：提報
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議。
二、違反「新北市建築師簽證案件
考核表」第二類累計達三項以上者：
移請建築師公會予以約束、列管，
若㇐年內累積達三件者，提報本市
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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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涉及懲戒事項

新北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查違規事項處理原則

項目 違規種類 違反建築法 違反建築師法 處理方式

三 變更設計時，有先行
施工至屋頂版完成者

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㇐年內累積達二件者，提報本
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議。

四 變更設計時，有先行
施工且整體配置大量
改變者

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五 經本局工地抽查發現監
造不實（未按圖施工）
或施工中違反建築法第
五十八條而未依同法第
六十㇐條規定辦理者

第六十㇐條第
五十八條

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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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涉及懲戒事項

新北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查違規事項處理原則

項目 違規種類 違反建築法 違反建築師法 處理方式

六 變更設計時，局部先
行施工部分涉及基礎
或整體配置微調者

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㇐年內累積達三件者，提報本
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審議。

七 變更設計時，局部先
行施工部分涉及樓地
板、主要樑柱、承重
牆者

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
款

八 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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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法第39條:小變動

建築法第61條:違反第58條
監造人應分別通知承造人及起造人
修改；其未依照規定修改者，應即
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處理。

不增加高度或面積，不變更建築物
設備內容或位置者，得於竣工後，
備具竣工平面、立面圖，㇐次報驗。

建築法第58條:書面通知修改
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
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

建築法第39條:大異動 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

5、涉及懲戒事項

建築法第25條:擅自建築

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
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
拆除。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
八條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輕微

嚴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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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涉及懲戒事項

如果被移送懲戒，應如何因應

闡述事實
取得信任

書面紀錄
事實認定

是否存在
主動犯意

初犯通常
有優待

累犯行為
較為嚴重

避免重複
違反規定

與業主或營造廠

往返之書面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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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涉及懲戒事項 建築師法

第17條 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、說明書及其他書件，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、建築管
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；其設計內容，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，得以正確估價，按照施工。

第18條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，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：
㇐、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。
二、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。
三、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。
四、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。

第46條 建築師違反本法者，依下列規定懲戒之：
㇐、違反第十㇐條至第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情事之㇐者，應予警告或申誡。
二、違反第六條、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情事之㇐者，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。
三、違反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，應予停止執行業務，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，應予廢止開業證書。
四、違反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事之㇐者，應予警告、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或廢止開業證書。
五、違反第四條或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者，應予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。

第47條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建築師懲戒事項，應設置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應將交付
懲戒事項，通知被付懲戒之建築師，並限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；如不遵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時，
得逕行決定。

第48條 被懲戒人對於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之決定，有不服者，得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，向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
委員會申請覆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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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問題-->
每周三上午建
管爭議平台

通案問題-->
233、333局法
規會議平台

協審問題-->
3個協審建築師
+ 1個輪值組長

變使室裝-->
每周三下午變
使室裝平台

法規會主委

張紘聞建築師
ai3098@gmail.com
0935-182577
FB : honwen.ch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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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


